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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审表（辐）字〔2025〕3号

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吉林四平协合双辽150MW风电22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四平供电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吉林四平协合双辽150MW风电22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吉林省四平市双辽市、梨树县。主要建设内容：
（一）新建双辽协合风电场220kV升压站至协梨线新建174#塔间220kV架空线路，单回路架设，采用2×JL/G1A-400/35型钢芯铝绞线，新建铁塔174基，线路长度约55.95千米。对原220kV双怀甲乙线进行抬高改造，改造后双怀甲乙线仍为单回路架设，采用2×JL/G1A-400/50型钢芯铝绞线，新建铁塔2基，拆除铁塔2基，线路长度分别为0.76千米、0.74千米。
（二）新建梨树500kV变电站西数第17预留间隔至新梨梨甲线新建14#塔，单回路架设，采用JL/G1A-400/35型钢芯铝绞线，新建铁塔14基，线路长度约3.15千米。将原梨梨乙线1#号塔～协梨线新建174#塔间导线更换为耐热导线，单回路架设，利旧铁塔8基，采用JJNRLH3/LBY10-345/55耐热导线，新建线路长度约1.1千米，拆除原梨梨乙线约0.32千米。
（三）改造220kV梨巨乙线，单回路架设，采用JL/G1A-400/35型钢芯铝绞线，新建铁塔2基，线路长度约0.25千米，拆除原梨巨乙线约0.2千米。
（四）将220kV梨梨甲线由西侧第1间隔调整至第17间隔，间隔内设备新增；将220kV梨梨乙线由西侧第2间隔调整至第1间隔，间隔内设备利旧；将220kV梨巨乙线由西侧第8间隔调整至第10间隔，原间隔内设备移位安装至第10间隔；将本项目新建的协梨线接入西侧第2间隔，间隔内导线由2×240mm2钢芯铝绞线更换为2×400mm2钢芯铝绞线，间隔内设备利旧。。
二、该项目通过专家评审，经审查认为长春市博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符合有关技术要求，评价结论可信。鉴于双辽市自然资源局、梨树县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已同意该项目送出线路径选址，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建设要严格遵守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电力、自然资源和规划、林草、水务、农业农村、交通等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特别是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等敏感区域的，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三、项目建设和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严格落实电磁环境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确保本工程建成投运后，输电线路周围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分别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二)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治措施，确保本工程建成投运后，输电线路沿线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要求。
(三)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采取有效防尘、降噪措施，严格控制施工影响。
(四)加强公众沟通和科普宣传，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 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四、工程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须依法进行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五、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本批复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接此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送至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双辽市分局、四平市生态环境局梨树县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我局委托四平市生态环境双辽市分局、四平市生态环境局梨树县分局负责对该项目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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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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